
桂 林 理 工 大 学 科 技 处 

科研〔2013〕55 号 
  

关于组织申报 2014 年度高等学校 

科研项目的通知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各有关单位： 

广西教育厅 2014 年度高等学校科研项目申报工作现已启动，根据广

西教育厅桂教科研【2013】14 号《关于组织申报 2014 年度高等学校科

研项目的通知》文件精神，并结合我校的实际，现将有关注意事项通知

如下： 

一、总体要求 

各单位在组织申报项目时要立足区情，充分发挥本校科研优势和学

科特色，大力推进高校科学研究积极对接产业，服务广西战略性新兴产

业发展的关键技术和共性技术攻关；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为核心，鼓励

深入开展基础理论研究、应用研究和跨学科交叉综合研究，推进高水平

学科体系建设和人才培养，以高水平科学研究支撑高质量高等教育；主

动服务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，加快推进科技创新成果的转化和产业

化，为教育服务广西新跨越提供有力保障。 

二、项目类别及其内容 

2014 年度高等学校科研项目分重点项目、一般项目、立项项目、专

利项目等 4 个类别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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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重点项目 

重点项目要与“广西产业规划”相结合，最大限度发挥资源优势，

以服务北部湾经济区、桂西资源富集区和西江经济带科技建设为主，促

进全区经济协调发展。主要侧重于自然科学应用研究领域，同时兼顾人

文社会科学应用研究领域。研究周期一般为 2-3 年，涉及农林业项目和

研究周期特殊的学科可以根据需要适当延长。 

（二）一般项目 

一般项目主要支持针对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问题的前期研

究或预研。研究周期一般为 2-3 年，涉及农林业项目和研究周期特殊的

学科可以根据需要适当延长。 

（三）立项项目 

立项项目主要支持各高校择优推荐的横向科研项目或科研人员自选

科研项目，由教育厅立项下达，研究经费由研究人员自筹。研究周期一

般为 2-3 年，涉及农林业项目和研究周期特殊的学科可以根据需要适当

延长。 

（四）专利项目 

专利资助项目针对 2012年 9 月 1 日以来我校获得授权的国家发明

专利进行立项（必须已获得授权证书，并在申请后附上证书复印件），并

给予 5000-10000 元的经费资助，鼓励进行再创新和推广应用。研究周

期一般为 1-2 年。 

三、限项申报及申报条件 

2014 年度设立的重点项目、一般项目实行限项申报。项目组应具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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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理的研究人员梯队，必须要有青年科研人员参加，同等条件下，优先

支持青年科研人员牵头申报。项目主持人每人只能申报 1 个项目，项目

组主要成员只能参与 1 个项目。 

（一）重点项目：我校申报名额为 8 项，其中自然科学 6 项，人文

社会科学 2 项。项目负责人原则上具有副高级职称及以上或具有博士学

位，年龄不超过 50 周岁（1963 年 1 月 1 日以后出生）。对符合要求的申

报项目进行评审，择优立项并给予自然科学类 4-8 万元的经费资助，人

文社会科学类 4-6 万元的经费资助。 

（二）一般项目：我校申报名额为 21 项，其中自然科学 15 项，人

文社会科学 6 项（博文管理学院有 3 项名额，本次不纳入校本部统一申

报，由博文管理学院自行组织申报）。项目负责人必须具有中级及以上职

称或硕士及以上学位。对符合要求的申报项目进行评审，择优立项并给

予 2-4 万元的经费资助。 

（三）目前承担有 2 项（含 2 项）省级及以上在研科研项目的申请

人不得作为项目负责人参加本年度的项目申报。承担高等学校科研项目

在研或到期未结题的项目负责人，不得参加本年度的项目申报。 

（四）教研、教改和课改项目（课题）不在本次申报范围。 

（五）如果申报的项目未能获得其申报类别的项目立项，该项目当

年不再考虑其他类别的项目立项。 

四、申报方式及要求 

（一）本次高等学校科研项目申报采取网上申报与书面材料申报相

结合的方式。重点项目、一般项目的申请者务必在 8 月 20 日 17：00 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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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将申请书电子版发送至科技处邮箱 glutkyc@163.com（并注明项目类型

和申请者姓名，不符合要求者不予受理），以便于学校组织评审，网上

申报系统的开启时间以及提交纸质材料时间另行通知。 

（二）专利项目和立项项目申请者请如实认真填写申请书（附件 1、

附件 2），于 2013 年 8 月 25 日 17:00 前将电子版申请书发送至科技处邮

箱 glutkyc@163.com（并注明项目类型和申请者姓名，不符合要求者不予

受理）进行形式审查，逾期不再受理，网上申报系统的开启时间以及提

交纸质材料时间另行通知。 

（三）纸质申请书需要打印一式三份（统一用 A4 纸双面打印普通

装订，不符合要求者不予受理），报送科技处，同时将申请书的最终电

子版本发送至：glutkyc@163.com（并注明项目类型和申请者姓名）。 

（四）未尽事宜请联系科技处。联系人：徐旭 苏聪学，联系电话：

5896579。 

附件： 

1. 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高校科研项目申请书 

2. 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人文社科研究项目申请书 

3. 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专利资助项目申请书 

4. 学科代码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科技处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一三年七月二十九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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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://departs.glut.edu.cn/kjcyc/table/2013-55-1.doc
http://departs.glut.edu.cn/kjcyc/table/2013-55-2.doc
http://departs.glut.edu.cn/kjcyc/table/2013-55-3.doc
http://departs.glut.edu.cn/kjcyc/xinxcx/xkdm.htm

